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嘉義縣政府採購稽核小組 

114年度稽核監督常見採購缺失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（學校廁所及環境整修工程） 

壹、前言 

本縣學校廁所及環境整修工程決標方式包括最低標及最有利標，因工程採購

案件程序繁瑣，施行過程中容易產生疏漏，本府採購稽核小組爰以此為主題，彙

整各採購階段錯誤發生情形，製作各階段常發生錯誤行為態樣或缺失彙整表，供

本縣所轄各級學校參考運用，以避免相關採購疏失。 

貳、114年度稽核缺失態樣及改善建議彙整表 

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依據法令 

一、招標階段 

1 1 

招標文件援引舊法規

或內容，未採用行政

院公共工程委員會最

新訂頒之投標須知及

採購契約範本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為協

助各機關正確辦理採購案，

訂定相關範例公開於行政院

公共工程委員會全球資訊網

\政府採購\招標相關文件及

表格\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

網頁，請招標機關嗣後辦理

相關採購案件，應至上開網

站下載最新範本參考使用。 

政府採購法第63條第1

項，採購契約要項第1

點、政府採購錯誤行為

態樣一、（十） 

2  

該採購案提供電子領

標，惟公告招標之資

料，未刊登提供電子

領標之網址。(http：

//web.pcc.gov.tw)。 

請留意招標公告等相關資料

之完整性，倘採購案提供電

子領標，應於招標公告中刊

登電子領標網址。 

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

發行辦法第7條、電子

採購作業辦法第6條第

2項規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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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依據法令 

3  

投標須知與招標公告

中受理廠商檢舉之採

購稽核小組連絡電

話、傳真及地址與法

務部調查局及機關所

在地之調查站處（站、

組）檢舉電話及信箱

未載明或有誤、不一

致之情形。 

為利廠商對於招標文件疑義

及異議之提出，請機關於辦

理採購招標時，應將疑義、異

議及檢舉之各受理單位、聯

絡電話、傳真及地址等，依序

分別載明於招標文件及公

告。 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一、(一)、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89年3月

16日（89）工程稽字第

89006952號函 

4  

於投標須知等招標文

件記載：「投標廠

商…，不得異議。」之

規定。 

依照政府採購法規定廠商之

異議、申訴等救濟程序不得

予以限制，建議刪除「不得異

議」。 

政府採購法第74、75

條、政府採購錯誤行為

態樣一、（三）、行政院

公共工程委員會89年3

月13日工程企字第890

05195號函 

5  

投標履約文件納入印

模單核有不當增列法

規所無之規定。 
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政府採購法第6條、政

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

一、（四）、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108年12

月6日工程企字第1080

1005943號函 

6  

辦理最有利標，採購

簽呈未具體指出前例

之標案名稱相關資料

而例外可於開標前成

立採購評選委員會。 

建議簽辦成立評選委員會之

文件時，可參考行政院公共

工程委員會訂定機關辦理最

有利標簽辦文件範本，應敘

明前例之案名，以確認評選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

準則第3條、最有利標

錯誤行為態樣二、(二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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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依據法令 

委員會成立時機是否符合於

開標前成立之要件。 

7  

公立學校非屬法人或

團體，受上級補助時

卻於招標公告之「是

否受機關補助、補助

機關、補助金額」等欄

登載相關資訊。 

公立學校並非法人或團體，

該欄位無須填寫，或得於公

開招標公告之附加說明欄補

充敘明之。 

政府採購法第4條、政

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

一、（二）之曲解法規規

定 

8  

機關訂定底價，未就

市場詢價及歷史決標

進行分析說明。 
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政府採購法第46條第1

項 

二、開標階段 

1  

該採購案之開標紀錄

中，未明確記載開標

階段或流程資料，如

開標次別。 

建議開標紀錄應將實際開標

過程及情形詳實記載，並注

意其完整性。 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八、（三） 

2  
漏未簽辦指派開標主

持人。 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

第50條第2項 

3  
未將審標結果通知投

標廠商。 

建議依照政府採購法相關規

定通知各投標廠商。 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九、（三）、政府採購

法第51條第2項、政府

採購法施行細則第61

條 

4  
未於開標/決標前確

認投標廠商是否為

建議機關辦理採購，除應落

實於開標前上網查詢確認投

政府採購法第50條第1

項第6款、政府採購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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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依據法令 

「拒絕往來廠商」。 標廠商非為拒絕往來廠商；

另遇有開標日與決標日係非

同一日之情形，復請於決標

前再次查察廠商有無拒絕往

來情形，以確認廠商是否有

不得作為決標之情形。 

第103條 

三、評選/評審階段 (辦理最有利標者) 

1  

工作小組未載明受評

廠商於各評選項目所

報內容是否符合招標

文件規定，亦未載明

受評廠商於各評選項

目之差異性。 
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

樣八、(十七) 

2  

未依規定指派評選委

員會召集人及副召集

人。 
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

準則第7條第1項 

3  
有關評選委員之簽辦

文件未盡保密事宜。 

應注意評選委員名單保密之

規定，並依規定以密件處理。 

採購評選委員會組織

準則第6條、行政院公

共工程委員會97年8月

5日工程企字第097003

19460號函、最有利標

錯誤行為態樣十二、

(一) 

4  

該採購案簽請機關首

長勾選評選委員案及

評選會議紀錄等相關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108

年11月6日以工程企字第108

0100937號令修正發布採購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108年11月6日工程

企字第1080100937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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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依據法令 

簽呈資料，仍使用修

法前「外聘委員及內

聘委員」等用語文字。 

評選委員會組織準則第4條

條文，配合採購法第94條修

正評選委員會組成之規定，

刪除有關「外聘」之相關文

字，增訂第二項，敘明「專家、

學者」不得為政府機關之現

職人員，及「專家、學者以外」

之人員得為政府機關之現職

人員，即該等人員不以招標

機關之人員為限。 

建議機關落實行政覆核作

業，依照相關規定予以修正。 

令、政府採購法第94

條、採購評選委員會組

織準則第4條 

5  

採購評選委員會議紀

錄未於當次會議結束

前作成紀錄由委員簽

名確認。 
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

規則第9條第4項、第11

條 

6  

評選紀錄未詳實際載

明不同委員之評選結

果有無明顯差異。 
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

規則第3條 

7  
評選總表其他記事欄

位漏未記載。 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採購評選委員會審議

規則第3條之1 

四、議價/決標階段 

1  

採購案以公開招標，

採適用最有利標決標

辦理，依最有利標作

建議適用最有利標決標者，

依照相關規定辦理決標程

序。 

政府採購法第56條、最

有利標評選辦法第12

條至第15條、最有利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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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依據法令 

業手冊規定:「評定最

有利標後即決標。」該

案前已評定最有利

標，嗣後又再辦理議

價程序，其決標程序

違反規定。 

錯誤行為態樣十、(一) 

2  
將該案評選總表裝訂

於契約書中。 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最有利標錯誤行為態

樣十一、(二)及最有利

標評選辦法第20條第1

項 

3  

未依「機關辦理最有

利標採固定費用或費

率之參考作業方式」

規定辦理議價程序。 
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99年4月14日工程企

字第09900145930號函 

4  

開標作業因未達法定

開標家數或無廠商投

標而流標，未見機關

檢討原因及採行合理

因應對策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96年

12月07日工程企字第096004

98910號函釋略以，工程招標

案，投標廠商家數不足三家

而流標，或報價超底價或預

算而廢標者，機關重行招標

前應檢討流標之原因。 

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

會96年12月07日工程

企字第09600498910號

函 

五、履約及驗收階段 

1  
驗收時未由機關首長

或其授權人員指派適

建議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驗

收程序。 
政府採購法第71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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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依據法令 

當人員擔任主驗人

員。 

2  

驗收紀錄之「驗收經

過」一欄未記載契約

內規定應查驗之事項

及程序。 

建請應詳實記載抽驗項目名

稱及數量、證明文件名稱及

廠商履約情形等內容，以避

免有驗收不實之情形。 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十一、(二) 

3  

驗收紀錄未載明驗收

日期，採行部分驗收

之案件，其驗收紀錄

未載明驗收範圍。 

請注意驗收紀錄記載之完整

性。 

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

第101條 

4  

監辦於開標、驗收及

變更設計簽呈簽注

「另有要務不派員監

辦」，但未說明『要務』

內容是否屬『機關主

會計及有關單位會同

監辦採購辦法』第五

條第一項第四款之重

要公務。 

建請機關依相關規定辦理。 

機關主會計及有關單

位會同監辦採購辦法

第4、5條 

5  

公共工程施工日誌之

施工項目未確實填寫

單位、契約數量、本日

完成數量、累計完成

數量等欄。 

建議機關依相關規定督導廠

商確實填寫。 

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

樣十一、(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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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次 採購缺失態樣 改善建議 依據法令 

六、其他 

1  

機關未視個案特性及

需要擇定項目，逕於

契約規定取得廠商因

履約標的所生之智慧

財產權(包含專利權、

商標權、著作權、營業

秘密等)全部權利。 

有關採購案件是否涉及智慧

財產權，機關宜視個案特性

及需要擇定項目，避免造成

履約結果與契約規定不符，

經濟部智慧財產局109年12

月10日智著字第1091601239

0號函擬具政府機關著作權

約定文件範本及其使用說

明，併請參閱。 

採購契約要項第56點 

2  

依行政院公共工程委

員會95年11月3日工

程企字第0950042031

0號函略以，所稱「承

辦採購人員」，包括處

理訂定招標文件、招

標、開標、審標、比價、

議價、決標、訂約、履

約管理、驗收及爭議

處理人員；又依政府

採購法第95條規定，

機關辦理採購宜由採

購專業人員為之。 

建議機關相關承辦採購人員

儘速取得採購證照。 
政府採購法第95條 

 


